2009年「國民教育網路社群教育影片徵選」活動實施計畫
壹、活動宗旨 
        為推廣國民教育網路社群，聚集更多來自教育現場的聲音，提倡教育現場影片創作，徵求以教育為主軸，將有關教育現場發生的令人快樂的故事，激勵人心的事蹟，師生互動的心得…等題材，以影片型式呈現，期留存教育現場典範。
貳、辦理單位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
二、主辦單位：國立中山大學
參、參加對象

各縣市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（參加本教育影片徵選活動投稿者需註冊為思摩特網http://sctnet.edu.tw/網站會員）
肆、活動辦法

一、本活動以上傳影片稿件方式辦理

二、活動日期: 2009年4月15日至2009年5月20日。 

三、影片主題：教育相關
四、影片上傳相關規定:

1.活動網站連結請至國民教育社群網 (http://teach.eje.edu.tw/)之快速連結—教育影片徵選。 
2.參賽影片長度建議10到20分鐘內，影片格式以AVI或MPEG檔為佳，另附及100字以內作品簡介。

3.請將影片上傳至Youtube，並輸入YOUTUBE嵌入碼於影片投稿網頁。(影片長度若超過十分鐘，請自行分段剪輯後上傳。)

4.作品若曾經上傳至其他網路平台或參加比賽，需於報名資料中特別註明。 

5.參賽影片名稱、內容如有不符網站宗旨者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。 

6.作品內容以自行開發與編製為主，作品中如有運用或剪輯他人著作者（包含圖像及聲音、文字資料等），應於報名資料中註明，並檢送原著作人之同意書或授權書。

7.請勿上傳違反中華民國法律之檔案，違反者主辦單位將取消參賽者資格，並將直接刪除該檔案。 

8.請勿擅自更動報名後之影片檔連結位置，如導致連結位置失效，視為參賽者放棄參賽資格。 
五、評選方式及獎項內容：
1.評選方式：

（1）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進行評選。

（2）另設兩獎項開放網友票選。

2.投票注意事項：

（1）凡有國民教育社群網或思摩特網會員帳號者皆可參加本活動之投票。 

（2）每個國民教育社群網或思摩特網帳號每24小時限定投票五次,嚴禁以程式進行灌票行為,否則票數將予以刪除。如參賽者有灌票之行為，將移除您的報名資格。如您已得獎，主辦單位並有向您要求交還獎金之權利。 
3.獎項內容： 

（1）國民教育網路社群教育影片首獎(1名)：
補助影片製作費新台幣5萬元整及獎狀一張。

（2）國民教育網路社群教育影片優選(1名)：
補助影片製作費新台幣3萬元整及獎狀一張。

（3）國民教育網路社群教育影片佳作(1名)：
補助影片製作費新台幣1萬元整及獎狀一張。

（4）國民教育網路社群教育影片網友最愛獎(1名):
補助影片製作費新台幣3萬元整及獎狀一張。

（5）國民教育網路社群教育影片網友喝采獎(1名): 
補助影片製作費新台幣1萬元整及獎狀一張。

4.得獎名單公布日期：98年5月22日
5.得獎名單將公布於「國民教育社群網」網頁：http://sctnet.edu.tw/youtube/index.php
伍、備註
一、本活動注意事項載明於活動網頁中，參加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，即同意接受本活動注意事項之規範。如有違反本活動注意事項之行為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加或獲選資格，並就因此所生之損害，得向參加者請求損害賠償。 

二、得獎者應於主辦單位通知之期限內回覆確認同意領取製作費，並提供主辦單位所要求之完整領取文件，逾期視為棄權。獲選者所提供之身分證明文件如與會員登錄資料不符，主辦單位得要求獲選者提出相關證明文件，否則主辦單位得取消其獲選資格。

三、所有得獎作品，得獎者於賽後必須繳交影片原始檔案，主辦單位有公開出版、推廣、保存及轉載權利，將不另支付作者酬勞及版稅。 

四、參加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，且未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。如有不實或不正確之情事，將被取消參加或得獎資格。如因此致主辦單位無法通知其得獎訊息時，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，且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，參加者應負一切相關責任。 

五、本活動獎項以公佈於本網站上的資料為準，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，主辦單位保留更換其他等值獎項之權利。 

六、主辦單位有權自應給付補助影片製作費中逕予扣除相關所得稅。

七、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，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、終止、修改或暫停本活動。 
陸、主辦單位聯絡人：
莊曉惠小姐  電話:07-5252000轉2518

    Email: alienadion@alumni.nsys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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